一、对骗取科技成果奖励、提供虚假检测结果或者评估证明、侵占科技成果行为的处罚流程图（分三个子事项）
(一)在科技成果转化活动中弄虚作假，采取欺骗手段，骗取奖励或者荣誉称号、诈骗钱财、牟取非法利益的处罚流程图


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（二）在科技成果检测或者评估中，故意提供虚假检测结果或者评估证明的行政处罚流程图



                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（三）以唆使窃取、利诱胁迫等手段侵占他人科技成果，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处罚流程图



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受理在科技成果转化活动中弄虚作假，采取欺骗手段，骗取奖励或者荣誉称号、诈骗钱财、牟取非法利益的案件。











调查、取证，认定事实是否清楚。





事实不清楚，


无依据 。   











不予处理。  

















认定在科技成果转化活动中弄虚作假，采取欺骗手段，骗取奖励或者荣誉称号、诈骗钱财、牟取非法利益的行为。











下达处罚决定书：责令改正，取消其奖励或者荣誉称号，处以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，有违法所得的，并处没收违法所得;给他人造成经济损失的，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。





受理在科技成果检测或者评估中，故意提供虚假检测结果或者评估证明的行政处罚的案件





事实不清楚，无依据。    





调查、取证，认定事实是否清楚。





不予处理 。   





认定在科技成果检测或者评估中，故意提供虚假检测结果或者评估证明的行为。





下达处罚决定书：责令改正，予以警告，对检测组织者、评估机构处以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，有违法所得的，并处没收违法所得;情节严重的，由有关部门依法吊销营业执照和资格证书。





受理以唆使窃取、利诱胁迫等手段侵占他人科技成果，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案件





调查、取证，认定事实是否清楚。





不予处理 。   





事实不清楚，无依据。    





认定以唆使窃取、利诱胁迫等手段侵占他人科技成果，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。





下达处罚决定书：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，并由科学技术行政部门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，可以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。











